
        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49b/2010-2011 號，會 上 提 交  

 
二 零 一 一 年 二 月 一 日  

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第 六 次 會 議 （ 二 零 一 零 /一 一 ）  

 
 
討 論 事 項 ： 要 求 房 署 屬 下 的 公 廁 要 提 供 一 半 數 目 的 坐 廁 供 大 眾 使 用  

 
回 覆 ：  

 

 目 前 在 葵 青 區 議 會 範 圍 內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屋 邨 商 場 、 街 市 及

公 眾 地 方 的 公 廁 ， 大 多 已 設 有 坐 廁 及 踎 廁 ， 方 便 屋 邨 居 民 或 大 眾 選 擇 使

用。但 有 個 別 舊 型 屋 邨 只 設 有 踎 廁，房 屋 署 會 視 乎 該 屋 邨 的 實 質 需 要 及 改

建 工 程 的 可 行 性，將 這 些 公 廁 的 部 份 踎 廁 改 為 坐 廁，讓 屋 邨 居 民 可 選 擇 使

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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